
【招标公告】大丰区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金西村

（招标编号：DFJT202510001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

一、招标条件

本大丰区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金西村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64.96万元， 招标人为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

人民政府。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北复河南侧东东西路水泥路长度850米，宽度3米；中心河南东西路西侧路水泥

路长度960米，宽度2.5米。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大丰区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金西村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大丰区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金西村:

3.1 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且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建筑业企业资质动

态监管结果均不处于不合格状态。

3.2 投标人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

破产状态。

3.3 投标人业绩要求：无

3.4 投标人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⑴被国家、江苏本省省级有关部门及盐城本市市级、大丰区有关部门暂停招投标或市场

准入资格且在公示处罚期内的。

⑵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

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均自记录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⑶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正在被“信用中国”、“信用江苏”网站公布

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撤销或更正的除外。

⑷投标人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采取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的，且被

有关部门推送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信用盐城”相关网站公示且在有效期内

的。

凡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本项目招标人拒绝其投标，一经发现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得

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中标人。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相关参与人因上述情形，导致其资格



预审不通过或者被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中标人资格的，不因其之后情况的变化，改变已经

作出的决定。

3.5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项目负责人从本工程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必须满足下列

条件。

3.5.1 项目负责人资格类别和等级：必须是投标人本单位正式职工，具有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且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

3.5.2 项目负责人从本工程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

受聘或者执业。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

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

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

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

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在建工程：处于中标结果公告（直接发包的项目以网上合同备案或归集为准）到合同约

定的工程全部完成且竣工验收合格期间的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是指由建设单位（或监理）组

织工程建设各方验收合格，并签署相应的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或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记录等验收文件。

3.6 投标申请人代理人及项目负责人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投标时提供从2025年6月

开始至投标截止之日当月至少1个月在本单位缴纳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退休人员提供

在本单位相关证明）。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10-10 08:30到2025-10-22 09:00

获取方式：4.1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登录盐城

市招投标会员网上交易系统大丰平台获取招标文件。（投标人合理选择下载招标文件时间，

逾期未下载造成无法提出答疑、无法投标等情形的，责任自负）。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

式：投标人使用“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获取。本招标公告及招标

文件中“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是指：“大丰区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网址：

http://221.231.122.12:8068/TPBidder/memberLogin）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22 09:00

递交方式：网上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22 09:00

开标地点：盐城市大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四 室

七、其他



具体招标内容详见大丰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人民政府。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人民政府

地  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健康路2号

联  系  人： 蔡友亮

电  话： 18961986389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盐城中亿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工业园区永盛路东侧、瑞丰路南大学生创

业园1幢312室

联  系  人： 王佳伟

电  话： 15962990376

电  子  邮  件： yczyyxmglyxgs@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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